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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捷運法增訂第三十二條之二條文；刪除第三十二條之一
及第三十八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三條、第十一條至第十三
條、第十五條、第十九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四條之一、
第二十五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八條、第四十條、第四十
四條、第四十七條、第四十九條至第五十條之一、第五十一
條之一及第五十二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6 月 5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10200106141 號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大眾捷運系統，指利用地面、地下或高架設施，使用專用動力車輛，行駛

於導引之路線，並以密集班次、大量快速輸送都市及鄰近地區旅客之公共運輸系統。 

前項大眾捷運系統，依使用路權型態，分為下列二類： 

一、完全獨立專用路權：全部路線為獨立專用，不受其他地面交通干擾。 

二、非完全獨立專用路權：部分地面路線以實體設施與其他地面運具區隔，僅在路

口、道路空間不足或其他特殊情形時，不設區隔設施，而與其他地面運具共用

車道。 

大眾捷運系統為非完全獨立專用路權者，其共用車道路線長度，以不超過全部路線

長度四分之一為限。但有特殊情形，經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二項第二款之大眾捷運系統，應考量路口行車安全、行人與車行交通狀況、路口

號誌等因素，設置優先通行或聲光號誌。 

第 十 一 條  大眾捷運系統之規劃，應考慮下列因素： 

一、地理條件。 

二、人口分布。 

三、生態環境。 

四、土地之利用計畫及其發展。 

五、社會及經濟活動。 

六、都市運輸發展趨勢。 

七、運輸系統之整合發展。 

八、採用非完全獨立專用路權路段所經鄰近道路之交通衝擊。 

九、其他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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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二 條  大眾捷運系統規劃報告書，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報請或核轉行政院核定；其內容應包

含下列事項： 

一、規劃目的及規劃目標年。 

二、運量分析及預測。 

三、工程標準及技術可行性。 

四、經濟效益及財務評估。 

五、路網及場、站規劃。 

六、興建優先次序。 

七、財務計畫。 

八、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九、土地取得方式及可行性評估。 

十、依第十條第二項規定召開公聽會之經過及徵求意見之處理結果。 

十一、其他有關事項。 

大眾捷運系統規劃為採用非完全獨立專用路權型態時，前項規劃報告書並應記載非

完全獨立專用路權所經鄰近道路之交通衝擊分析及道路交通管制配套計畫。 

民間自行規劃大眾捷運系統者，第一項規劃報告書應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經層報

中央主管機關核轉行政院核定。 

第 十 三 條  大眾捷運系統之建設，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同意後

，得由地方主管機關辦理。 

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為建設大眾捷運系統，得設立工程建設機構，依前條核定之大

眾捷運系統路網計畫，負責設計、施工。 

前項大眾捷運系統之建設，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得委任、委託其他機關辦理或甄選

民間機構投資建設，並擔任工程建設機構。 

大眾捷運系統由民間投資建設者，申請人申請投資捷運建設計畫時，其公司最低實

收資本額不得低於新臺幣十億元，並應為總工程經費百分之十以上。取得最優申請人

資格者，應於六個月內完成最低實收資本額為總工程經費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之股份有

限公司設立登記。 

民間機構在籌辦、興建及營運時期，其自有資金之最低比率，均應維持在百分之二

十五以上。 

中央主管機關為整合各捷運系統建設之經驗，應蒐集各該路網之建設合約、土地取

得、拆遷補償、管線遷移及涉外民事仲裁事件等有關資料，主動提供各該工程建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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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參考使用。 

第 十 五 條  大眾捷運系統建設，其開工及竣工期限，應由中央工程建設機構或地方主管機關擬

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其不能依限開工或竣工時，應敘明理由，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展期。 

路網全部或一部工程完竣，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履勘；非經核准，不得營運。 

第 十 九 條  大眾捷運系統因工程上之必要，得穿越公、私有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之上空或地下

，或得將管、線附掛於沿線之建物上。但應擇其對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之所有人、占

有人或使用人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並應支付相當之補償。 

前項須穿越私有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之上空或地下之情形，主管機關得就其需用之

空間範圍，在施工前，於土地登記簿註記，或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設定地上權，協議

不成時，準用土地徵收條例規定徵收取得地上權。 

前二項私有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因大眾捷運系統之穿越，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時，

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所有人得自施工之日起至完工後一年內，請求徵收土地及其土地

改良物，主管機關不得拒絕。私有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所有人原依前二項規定取得之

對價，應在徵收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補償金額內扣除之。 

第一項穿越之土地為建築基地之全部或一部時，該建築基地得以增加新建樓地板面

積方式補償之。 

前四項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上空或地下使用之程序、使用範圍、地籍逕為分割及設

定地上權、徵收、註記、補償、登記、增加新建樓地板面積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會同內政部定之。 

主管機關依第三項規定徵收取得之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其處分、設定負擔、租賃

或收益，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有

關規定之限制。 

第二十四條  於大眾捷運系統設施附掛管、線，應協調該工程建設機構同意後，始得施工。 

於大眾捷運系統用地內埋設管、線、溝渠者，應具備工程設計圖說，徵得該工程建

設機構同意，由其代為施工或派員協助監督施工。工程興建及管、線、溝渠養護費用

，由該設施之所有人或使用人負擔。 

依前二項規定附掛或埋設之管、線、溝渠，因大眾捷運系統業務需要而應予拆遷時

，該設施之所有人或使用人不得拒絕；其所需費用，依原設施標準，按新設經費減去

拆除材料折舊價值後，應由該設施之所有人或使用人與大眾捷運系統工程建設或營運

機構各負擔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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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項管、線、溝渠處理分類、經費負擔、結算給付、申請手續、施工期程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四條之一  大眾捷運系統在市區道路或公路建設，應先徵得該市區道路或公路主管機關同

意。 

前項大眾捷運系統之建設，須拆遷已附掛或埋設之管、線、溝渠時，該設施之

所有人或使用人不得拒絕；其所需費用分擔，依前條第三項規定及第四項所定辦法

辦理。 

依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所定大眾捷運系統，其地面路線之設置標準、規劃、管

理養護及費用分擔原則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內政部定之。 

共用車道路線維護應劃歸大眾捷運系統。 

第二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建設之大眾捷運系統，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地方主管機關設立營運機

構或經甄選後許可民間投資籌設營運機構營運。 

地方主管機關建設之大眾捷運系統，由地方主管機關設立營運機構或經甄選後許可

民間投資籌設營運機構營運。 

政府建設之大眾捷運系統財產，依各級政府出資之比率持有。由中央政府補助辦理

者，由路線行經之各該地方政府，按自償及非自償經費出資比率共有之，營運機構不

共有大眾捷運系統財產；該財產以出租方式提供營運機構使用、收益者，營運機構應

負責管理維護。 

前項大眾捷運系統財產之租賃期間及程序，不受民法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土地

法第二十五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 

第三項財產之定義、範圍、管理機關、產權登記、交付、增置、減損、異動、處分

、收益、設定負擔、用途、租賃及管理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一條  為發揮大眾捷運系統與公路運輸系統之整合功能，於大眾捷運系統營運前及營運期

間，在其路線運輸有效距離內，地方主管機關應會商當地公路主管機關重新調整公路

汽車客運業或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路線。 

第三十二條之一  （刪除） 

第三十二條之二  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得於站區內提供免費充電設施服務，以供旅客緊急需要

使用。 

第三十八條  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增減資本、租借營業、抵押財產或移轉管理，應先經地方主

管機關核准，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全部或部分宣告停業或終止營業者，應報經地方主管機關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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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如有經營不善或其他有損公共利益之重大情事者，主管機

關應命其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或改善無效者，停止其營運之一部或全部。但情況

緊急，遲延即有害交通安全或公共利益時，得立即命其停止營運之一部或全部。 

受前項停止營運處分六個月以上仍未改善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廢止其營運許可。 

依前二項規定，停止其營運之一部或全部或廢止其營運許可時，地方主管機關應採

取適當措施，繼續維持運輸服務，不使中斷。必要時，並得予以強制接管，其接管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八條之一  （刪除） 

第 四 十 條  大眾捷運系統地方主管機關，為防護大眾捷運系統路線、維持場、站及行車秩序、

保障旅客安全，應由其警察機關置專業交通警察，執行職務時並受該地方主管機關之

指揮、監督。 

大眾捷運系統採用非完全獨立專用路權，涉共用現有道路之車道部分，其道路交通

之管理，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其相關法規辦理。 

第四十四條  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應於適當處所標示安全規定，旅客乘車時應遵守站車人員

之指導。 

非大眾捷運系統之車輛或人員不得進入大眾捷運系統之路線、橋樑、隧道、涵管內

及站區內非供公眾通行之處所。但屬非完全獨立專用路權之大眾捷運系統，其與其他

運具共用車道部分，依第四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採完全獨立專用路權之大眾捷運系統路線，除天橋及地下道外，不得跨越。 

第四十七條  大眾捷運系統旅客之運送，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金額投保責任保險，其投保金額

，得另以提存保證金支付之。 

前項投保金額、保證金之提存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九條  旅客無票、持用失效車票或冒用不符身分之車票乘車者，除補繳票價外，並支付票

價五十倍之違約金。 

前項應補繳票價及支付之違約金，如旅客不能證明其起站地點者，以營運機構公告

之單程票最高票價計算。 

第 五 十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行為人或駕駛人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七千五百元以下罰鍰： 

一、車輛行駛中，攀登、跳車或攀附隨行。 

二、妨礙車門、月台門關閉或擅自開啟。 

三、非大眾捷運系統之車輛或人員，違反第四十四條第二項前段規定，進入大眾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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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系統之路線、橋樑、隧道、涵管內及站區內非供公眾通行之處所。 

四、未經驗票程序、不按規定處所或方式出入車站或上下車。 

五、拒絕大眾捷運系統站、車人員查票或妨害其執行職務。 

六、滯留於不提供載客服務之車廂，不聽勸止。 

七、未經許可在車上或站區內募捐、散發或張貼宣傳品、銷售物品或為其他商業行

為。 

八、未經許可攜帶動物進入站區或車輛內。 

九、於大眾捷運系統禁止飲食區內飲食，嚼食口香糖或檳榔，或隨地吐痰、檳榔汁

、檳榔渣，拋棄紙屑、菸蒂、口香糖、瓜果或其皮、核、汁、渣或其他一般廢

棄物。 

十、滯留於車站出入口、驗票閘門、售票機、電扶梯或其他通道，致妨礙旅客通行

或使用，不聽勸離。 

十一、非為乘車而在車站之旅客大廳、穿堂層或月台層區域內遊蕩，致妨礙旅客通

行或使用，不聽勸離。 

十二、躺臥於車廂內或月台上之座椅，不聽勸阻。 

十三、未經許可在捷運系統路權範圍內設攤、搭棚架或擺設筵席。 

十四、於月台上嬉戲、跨越黃色警戒線，或於電扶梯上不按遵行方向行走或奔跑，

或為其他影響作業秩序及行車安全之行為，不聽勸止。 

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大眾捷運系統站、車人員得視情節會同警察人員強制其離

開站、車或大眾捷運系統區域，其未乘車區間之票款，不予退還。 

第五十條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未經許可攜帶經公告之危險或易燃物進入大眾捷運系統路線、場、站或車輛

內。 

二、任意操控站、車設備或妨礙行車、電力或安全系統設備正常運作。 

三、違反第四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未經天橋或地下道，跨越完全獨立專用路權之

大眾捷運系統路線。 

有前項情形之一者，適用前條第二項規定。 

未滿十四歲之人，因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監督不周，致違反第一項規定時，處

罰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第五十一條之一  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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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未經履勘核准而營運。 

二、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未經核定或未依公告實施運價。 

三、非因不可抗力而停止營運。 

前項第一款情形，並命其立即停止營運；其未遵行者，按日連續處罰。前項第

二款情形，並命其立即改正；其未改正者，按日連續處罰，並得停止其營運之一部

或全部或廢止其營運許可。 

第一項第三款情形，應命其立即恢復營運；其未遵行者，按日連續處罰，並得

廢止其營運許可。 

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受停止營運、廢止營運許可處分或擅自停止營運時，地

方主管機關應採取適當措施，繼續維持旅客運輸服務。 

第五十二條  本法所定之罰鍰，由地方主管機關處罰。 

第五十條第一項或第五十條之一規定之處罰，地方主管機關得委託大眾捷運系統營

運機構為之。 


